
药学院研究生培养注意点

培养年限
1、博士生学制至少3 年，在职博士生相应延长一年（学制4 年），
最长不超过6年。

2、硕士生学制至少3 年，最长不超过5年。具体按学校有关规定
执行。

3、采用全日制和非全日制两种学习方式。



跨大类课程
3 学分

导师指导下选择。

学术与实践活动
3 学分

学术活动：硕士生在学期间至少选听15次学术讲座（50%为药学院内讲

座），每学期将书面记录和撰写的心得体会交导师签字认可，在答辩前
一学期末经导师签字后的书面材料交研究生秘书老师检查（见手册P16
页）。

实践活动：教学实践、科研实践、临床实践、社会实践。总结报告在在
答辩前一学期末经导师签字认可后的书面材料交研究生秘书检查 （见手
册P17页）。



药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采用苏州大学药学院与实践部门合作培养

的模式。采取双导师制，即在校内和实践单位
分别聘任研究生指导教师。校内导师负责指导
研究生课程学习和培养全过程协调，实践单位
导师负责指导研究生实践活动。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习实践（4学分）

研究生须在培养单位指定的实践单位进行实

践学习，并完成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实习实践
时间一般不少于1年 。

实习实践：药学技能实训+毕业论文。



阶段要点：

1.开题报告（委员需为单数3或5人）

2.中期考核（委员需为单数，不少于5人）

3.科研论文成果（提交申请学位材料前）



开题 中期 毕业

博士生

博士一年级第二学期（委员5人） 博士二年级第二学期（委员5人）

论文要求：

博士研究生（不含硕博连读研究生和硕士推免攻读博士学
位研究生）：在SCI、EI英文源期刊论文至少1篇（第一
作者）。

硕博连读研究生：SCI二区及以上源期刊或影响因子不小
于5.0的SCI源期刊上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至
少1篇（第一作者）；或在SCI三区源期刊或影响因子小
于5.0但不小于2.0的SCI源期刊2篇（均为第一作者）。

硕士推免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在SCI三区及以上源期刊
或影响因子不小于3.0的SCI源期刊上发表与学位论文相
关的学术论文（不含综述、假说）至少1篇（第一作者）；

或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不含综述、假说）所发表
的SCI源期刊的影响因子之和不小于3.0（均为第一作
者）。

预答辩

3或5人，需有开
题论证专家

盲审

5人

答辩

正高级职称的专
家至少5人，可不
聘请校外专家。



开题 中期 毕业

学术型硕士

二年级第一学期 二年级第二学期

论文要求：

在《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
所编制）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图书馆
主编）所规定的期刊（均不含增刊、增版）上发表与学位
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不含综述、假说）至少1篇（第一
作者，可以正式录用通知为据）；或在SCI、EI源期刊上

发表与学位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不含综述、假说）至少
1篇（第一作者，或排名为第二位的并列第一作者，可以
正式录用通知为据）。

盲审

导师名下研究生1-3人
抽1人，4-6人抽2人。

评阅

应聘请2位与论文有关

学科的具有副高级及以
上职称的专家评阅，其
中至少应有1位校外专
家。

答辩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
家至少3人（硕导至少
2人，正高级职称的专

家应占多数）。申请人
的导师不得聘为学位论
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开题 中期 毕业

专业型硕士

二年级第一学期 三年级第一学期

论文要求：

鼓励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与专业有关的研究论文、调研报告、
案例分析报告、实验报告、作品等。

盲审

20%的比例盲审

评阅

应聘请2位与论文有关

学科的具有副高级及以
上职称的专家评阅，其
中至少应有1位校外和

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实
务部门的专家。

答辩

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专
家至少3人（硕导至少
2人，正高级职称的专

家应占多数）。校外和
申请人所在单位以外实
务部门的专家至少1人。

培养注意点

1. 专业硕士应安排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双导师指导，企

业导师应是企业技术骨干（工程师）、主管等，具有本科
以上学历。学位研究生在硕士论文封面和导师签名处，以
及所有申请材料中体现双导师（企业导师）。

2. 研究生培养手册中专业实践记录表中指导教师签名指

的是实践单位（非苏大药学院）指导教师，请尽量选择学
院签约的研究生工作站进行专业实践。

3. 学生在培养手册专业实践记录表（时间单位盖章页），
应留有实践实习单位场所、地址、负责人姓名和电话。



1. 开题报告（系统里填报）

形式：由导师组织3或5名本学科专家开展，邀请研究
生督导参加，学生报告。专家给出评议意见，根据专
家意见调整。

审批：由院学术委员会审批。开题报告审批结果分为
通过和未通过两种。如未通过，研究生应重新进行查
阅文献和开展预研工作，三个月后方可重新申请开题。
未通过者，不得开展研究工作和答辩。



2.中期考核（研究生管理系统里填报）

•研究生自评总结

•课程学习情况
•学位论文进展情况检查：由导师组织5名本学科专家开展，邀
请研究生督导参加，学生报告。专家给出评议意见，根据专家
意见调整。
•考核：由院学术委员会审批。考核结果：A(优秀)、B（合格、
继续攻读学位）、C（警告，限期改正）、D（不合格）。



研究生学位授予要求：

注意要点：



学位外语成绩要求：





2017级学生毕业科研成果要求请参照
下列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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